
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高雄市第 2期 

羅浮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目  的： 

(一)使家長、教師及社區民眾認識童軍活動，培養推動青少年正當休閒活動之童軍服務員。 

(二)培養羅浮童軍義務服務員輔導知能。 

二、依    據：109年高雄市童軍會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

四、主辦單位：高雄市童軍會 

五、協辦單位：人力資源暨訓練委員會，本市羅浮群/團。 

六、辦理日期：109年 2月 22~23日(星期六~日)及 2月 28日~3月 1 日(星期五~日)計 5 天，

兩階段，採宿營及露營方式進行。  

七、舉辦地點：高雄市社會教育館，電話：07-8034473，地址：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 115號 

八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凡參與推動羅浮童軍運動人員及社會上熱心童軍運動之成人，品德高尚，身心健康，

樂意為推展童軍運動奉獻心力者。 

(二)年滿 26歲，辦妥 109年三項登記之服務員。 

(三)本期預計招收 40人。 

九、舉辦方式：依據中華民國童軍國家研習營木章基本訓練辦法實施。 

十、活動內容： 

(一)活動課程區分行前課程及活動中課程。 

(二)行前課程包含網路討論課程及主題報告(以組為單位)，將於報名完成後以電子郵件通

知。 

(三)課程內容包含基本理論、羅浮組織、羅浮個人發展、戶外活動、網路課程、專題報告

等。 

(四)授課方式：講授、討論、報告、網路發表、戶外活動。 

十一、報 名 費： 

(一)新台幣 3,200元整。經費不足部份由承辦單位自行籌措。 

(二)如報名並完成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，退費規定依照「高雄市童軍會相關訓練與活動退

費規定」辦理。 

十二、報    名： 

(一)請於 109年 2月 7日之前，先填寫線上報名表 https://forms.gle/z55QwW8KS9BFU4Dp9 

(二)將由主辦單位個別通知繳費。 

 

 

十三、報    到：請著標準童軍制服。 

(一)集合地點： 

(二)109年 2月 22（星期五）上午 8：00集合地點報到。 

十四、攜帶裝備：手電筒、文具、休閒鞋、雨具、健保卡、電話卡、個人物﹙藥﹚品、個人

餐具（碗、筷、湯匙、杯子），非訓練相關物品請勿攜帶。 

十五、報名後表單請自行影印留存，報到通知僅以 e-mail為主，除修訂外不另行寄發紙本通

知。 
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奉核准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（報名表如附） 


